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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切为了权利：邱兴隆刑事辩护精选50例》收录了何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案；毛某挪用资金
案；郑某虚假出资案等各种案例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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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兴隆，男，1963年元旦出生于湖南湘乡市。
先后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与法学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曾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湘潭大学与厦门大学，并于2005年1月辞去湘潭大学本兼各职后创办湖南醒龙
律师事务所。
现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刑法学科与律师学科带头人及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
究中心主任，兼任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学术研究以刑罚哲学见长，系国内刑罚学与废止死刑论的首倡者，律师业务以刑事辩护而著称，被媒
体誉为“三湘刑辩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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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三）受贿罪与诈骗罪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在收受贿赂情况下应具备“为他人谋
取利益”之情状，对这一情状之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
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
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以此为基础，随着在司法实践中新的受贿手段以及方式的层出不穷，有的论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
益”之情状不应仅限为客观上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亦应包含主观上“为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之目
的。
甚至有的论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之最低要求为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①而事实上，其支持自己观点的理由仅在于“事实上有的受贿人并不具备这种主观目的”。
这种论证方式实际上运用的是一种事先将某种可能构成受贿之行为纳入受贿之犯罪圈，然后再反过来
去勾勒受贿罪之外延的思考路径，而此种思考路径的采用必定意味着其结论的绝对合理。
在论证某种可能构成受贿罪（当然不仅限于受贿罪）的行为究竟是否能够构罪的过程中，理应先从行
为本身的分析入手，考查其是否可被纳入（经过合理解释的）现行刑法规定。
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或者说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国家工
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互换性）。
②在受贿案件中，受贿人对请托人的承诺无疑存在着如下多种可能：“答应”不一定“能帮忙”，“
能帮忙”不一定“会帮忙”，“会帮忙”不一定“真帮忙”，“真帮忙”不一定“帮了忙”。
观察此链条，在受贿人职务上具备帮忙的可能（能帮忙）、主观上存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目的（会
帮忙）、客观上存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行为（真帮忙）以及实际上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帮了忙）
四种情况下，因为受害人实际上已经将其职务行为出卖、意欲将其职务行为出卖或能够将其职务行为
出卖，当然可认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但在虚假承诺的情况下，之所以会认定其为虚假，就是因为虽然接受财物甚至是会对请托事由予以应
允，但实际上因为其不具备帮忙的能力及资格（主观不能帮忙）或者其已明知客观上根本已不存在办
成相关事务的可能（客观不能帮忙），简言之，“答应”却实际“不能帮忙”。
在此种情状下，其虽收受财物，但并无相应的实际的“职务行为”可为其对价，不可能将“职务行为
”与“财物”相互交换，因此亦不可能对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造成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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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切为了权利:邱兴隆刑事辩护精选50例》是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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